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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农大校字〔2021〕165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青岛农业大学 
教学成果奖管理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《青岛农业大学教学成果奖管理实施办法》已经 2021 年第

三十三次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青岛农业大学  

     2021 年 12 月 31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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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农业大学教学成果奖管理实施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奖励在教育教学改革中取得优秀教学成果的集

体和个人，发挥教学成果的引领激励作用，推进我校高等教育高

质量发展，结合我校教育教学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的教学成果（含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

育），是指反映教育教学规律，具有独创性、新颖性、实用性，

对提高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、实现培养目标产生明显效果的教育

教学方案。申报成果主要形式为教育教学研究成果的实施方案、

研究报告、课件、信息系统、视频资源、论文、著作等。 

第三条  教学成果奖主要授予在教育教学改革工作中做出

突出贡献，取得显著成果的集体和个人。 

第二章  申报条件 

第四条  教学成果奖申报需符合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、政策，

体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时代精神；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，以

学生受益为根本。 

第五条  教学成果主要完成人必须直接参与成果的方案设

计、论证、研究和实施全过程并做出主要贡献。每项成果的主要

完成人原则上不超过 10 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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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教学成果应具有突出的育人价值和鲜明导向，教

育理念先进，符合教育发展规律、学校教学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；

应在教育教学理论或实践上有创新，在提高教学水平、教育质量

和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上有成效，在改革教育教学方式上可复制可

推广，在校内外乃至省内外高等教育界有影响。 

第七条  教学成果必须理论与实践结合，体现创新性、应用

性和实效性。 

第三章  申报类型 

第八条  教学成果申报的类型可涉及人才培养模式改革、学

科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、教学方式方法改革、实践教学改革、教

学管理与质量保障体系建设、思想政治教育改革（含课程思政建

设）、素质教育改革、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等方面。 

第四章  申报要求 

第九条  申报的教学成果原则上应依托已结项且经过两年

以上的教育教学实践检验、效果良好的项目。 

第十条  教学成果的第一完成单位党组织应对推荐成果的

思想性、政治性等进行审查；主要完成人所在单位党组织应对主

要完成人进行政治审查。 

第十一条  同一教学成果不得重复申报。 

第十二条  鼓励符合申报要求的各级各类项目积极申报教

学成果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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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 鼓励多单位联合申报。教学成果由两个及以上单

位完成的，可联合申报，对成果权属性质须在申报前达成一致。

对于跨校合作的成果，只受理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的成果。 

第五章  申报与评审流程 

第十四条  教学成果奖评审 2 年组织一次。 

第十五条  本着自愿原则，教学申请人填写《青岛农业大学

校级教学成果奖申请书》，撰写成果总结报告，并提交成果其他

佐证材料等，经所在单位遴选后推荐至学校。成果的主要材料

包括：反映成果质量和水平的且已公开发表的论文、奖励、报道

等，或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指导教学实践效果显著的工作总结以

及有关的资料。实物性成果应提交说明书、实验报告及鉴定书；

教学成果如为教材、著作，还须提交样书。 

第十六条  教务处、研究生处负责对各单位成果推荐材料进行

形式审查，对符合申报条件的成果，组织专家进行评审。 

第十七条  专家评审教学成果的结果，报分管教学的校领导

审批后，予以公示、立项。 

第六章  成果奖励与推荐 

第十八条  校级教学成果奖设特等奖、一等奖和二等奖共三

个等级，具体名额依据当年申报情况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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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 获国家级、省级教学成果奖的集体或个人参照

《青岛农业大学科研目标绩效考核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青农大校字

〔2021〕124 号）中科技奖励标准进行奖励。 

第二十条  同时获得国家级、省级奖励，按照最高级别奖励，

不重复计算。 

第二十一条  弄虚作假或者剽窃他人教学成果获奖的，

学校将予以撤销，收回证书和奖金，并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。 

第七章  附 则 

第二十二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、研究生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三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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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印发 


